
製表日期：108年02月02日表106-3-2(105年度)綜稅基本稅額件數2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件數

繳納基本稅
額單位 合計 綜合所得淨額

非死亡給付 死亡給付淨額

有價證劵交
易所得

非現金捐贈
金額

員工分紅配股時價
超過面額部分

申報大於歸
戶所得戶數 本縣市 外縣市

每戶平均件數
保險給付 歸戶所得來源

海外所得總額分位別

22190000458041第1分位 62 240

4770000698141第2分位 105 358

56120012171021041第3分位 132 376

81160110161401641第4分位 174 493

9614000081712941第5分位 208 5112

86170000111173641第6分位 164 478

99170000131163841第7分位 167 468

9510000081574041第8分位 205 5110

10418010161184141第9分位 167 463

10418000071414141第10分位 189 585

130130000172484141第11分位 306 7176

8717000091334141第12分位 183 496

13119010171734041第13分位 222 591

11413010061944040第14分位 241 6127

149110100131824040第15分位 236 687

107140110101564040第16分位 208 5101

112170000132414040第17分位 294 7182

111160000141844040第18分位 238 6127

10818010151453940第19分位 191 583

11218003161184040第20分位 168 456

195130407661962992653813合      計 3860 51909

一、說明：(一)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
　　　　　(二)本表所指之件數，係以歸戶資料計算之件數。
二、本表使用說明：(一)本項統計資料來源為綜合所得稅申報核定資料，不含分離課稅、免稅及非課稅所得，本統計表資料不宜作為貧富差距之比較。
　　　　　　　　　(二)不同分位數據之比較會產生不同結果，分位越小比較的結果會越極端，統計資料尚不完整，統計數據僅供參考。
三、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四、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